

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现役军人、驻兴部队家属等群体
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实施
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问题，着力构建便民利民运输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0月23日，我市印发了《兴宁市60周岁以上老人、中小学生、残疾人、现役军人、驻兴部队家属等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实施方案》（兴市府办〔2023〕7号）（以下简称《方案》），对我市“特定群体”实施有效期2年（期限为2023年10月23日至2025年10月23日）的免费乘坐客运车辆政策。《方案》实施以来，已办理免费卡约20万张，共投入236辆车参与运营，涵盖了城市公交线路7条，农村客运线路26条，镇村通58条线路，群众出行获得感与幸福感显著提升，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二、适用范围
“特定群体”凭免费卡免费乘坐兴宁市辖区内所有公交车、市区至乡镇所有农村客运车辆、乡镇至行政村所有镇村通车辆。
三、特定群体范围
经调研，全市中小学生、驻兴部队官兵及家属、残疾军人、残疾人、60周岁以上老年人等“特定群体”范围约40万人。
四、免费卡办理及使用规定
特定群体免费乘车IC卡实行实名制办卡，本方案施行之日起，使用微信小程序（兴宁市免费乘车卡办理）自行网络申请，由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的第三方进行审核、制作办理，对符合条件且自愿办理IC卡的申请人收取工本费10元/卡，遗失补卡收取同等费用。免费卡分为：老年人免费卡、学生免费卡、驻兴部队家属免费卡、残疾军人免费卡、残疾人免费卡五种卡。
持卡人只限于本人免费乘坐使用，非本人使用不予免费；故意将卡借给他人使用或帮他人刷卡的，发现1次停用半年，累计2次停用一年，累计3次以上予以注销，并视情节取消持卡人享受免费乘车资格。
遗失免费卡的，持卡人应在15日内通过微信小程序挂失，未在规定时限内挂失，造成免费卡被他人使用盗刷的，发现1次停用半年，累计2次停用一年。
任何单位和个人通过免费卡非法牟利，一经发现由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严肃处理。
1.老年人免费卡
本人持身份证、户口簿等原件（非兴宁户籍老年人还需提供暂住证或常住地居委会证明）使用微信小程序（兴宁市免费乘车卡办理）自行网络申请。持卡人出现死亡、离梅等原因的，由市公安局推送老人自然减员变动信息、市民政局推送老人火化数据，经第三方运维公司进行核销。
2.学生免费卡
持教育部门证明、户口簿、监护人身份证等原件使用微信小程序（兴宁市免费乘车卡办理）自行网络申请。持卡人出现迁学、辍学、年满19周岁等原因的，第三方运维公司可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学生变动信息对学生免费卡进行注销。
3.驻兴部队家属免费卡
持部队证明、身份证原件、本人一寸电子数码相片等由市交通运输局统一收集办理。
4.残疾军人、残疾人免费卡
残疾军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身份证原件，使用微信小程序（兴宁市免费乘车卡办理）自行网络申请。
残疾人持兴宁市残联审核的部门证明、身份证、残疾人证、监护人身份证等原件使用微信小程序（兴宁市免费乘车卡办理）自行网络申请。
5、 运营费用
根据去年运营情况及实际刷卡次数补贴情况分析，本《方案》补贴费用为每年2000万元，其中：第三方公司日常数据处理、维护管理、公交卡换发以及项目运营绩效评价等费用37.52万元/年；运输企业补贴费用由市交通运输局按有效刷卡次数统筹发放，超过补贴限额则由企业自行解决。运输企业承担车内刷卡设备采购费用。
    六、实施单位职责
1.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制订特定群体免费乘坐客运车辆政府补贴资金实施细则。负责组织协调办理免费卡、监督管理特定人群免费乘车相关事宜，会同市财政局审核拨付补贴资金。
2.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审核拨付补贴资金及后续监管工作，确保补贴资金安全准时到位。
3.市民政局：负责老人死亡的火化名单统计和上报工作。
4.市教育局：负责协调我市各中小学校，做好在册登记就读的全日制中小学生人数统计、信息采集、审核及协助免费卡发放工作。
5.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完善城区停靠点基础设施规划。
6.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做好残疾军人已办证人数统计工作，协助做好残疾军人免费乘车的监督管理工作。
7.市残联：负责做好残疾人已办证人数统计工作，协助做好残疾人免费乘车的监督管理工作。
8.市公安局：提供辖区内人口自然减员变动信息（包括户口所在地、姓名、身份证号等）统计和上报工作，会同相关职能部门打击通过免费乘车卡非法牟利的行为。
9.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负责区域内常住老人的统计和上报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特定群体免费乘坐的相关工作。
10.涉补运输企业：负责执行政府相关部门交办的各项任务，提供优质服务。配合做好各类免费卡制作等相关工作；协助做好刷卡计费系统后台的批量办卡受理、系统运维、故障受理报修、数据维护、报表归类等相关工作。
    七、监督检查
    市交通运输局、市财政局共同对特定人群在辖区范围内免费乘坐客运车辆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对服务不到位的车辆适当扣除补贴资金，达到加强管理、更好地服务市民群众的目的。
    八、拨付方式
    依据实际运营及会计财务审计情况按季度进行拨付。
    九、实施时间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1年，期满后根据实施的绩效评价情况，再行制定实施方案。此前制定的兴宁市特定群体免费乘坐客车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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